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安排的核查

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作为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远智慧”或“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对科远智慧《关于终止部

分募投项目议案》所涉及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2016 年 3 月 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6]421 号”文

《关于核准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

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9,580,000 股新股。依据公司向投资者询价结果，确定本次

发行数量为 35,991,649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01

元，2016 年 3 月 22 日本公司完成了本次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36,142,790.49 元，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收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缴的出资

方认购款 936,142,790.49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20,722,855.81 元后的金额

合计人民币 915,419,934.68 元。另扣除律师、验资等发行费用 801,886.79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14,618,047.89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苏公 W[2016]B031 号《验

资报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投向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1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25,963.51 25,963.51 

2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31,681.02  31,681.02 

3 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35,969.75 33,817.27 

合计 93,614.28 91,461.80 

2018年10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科远股份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公司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以及公司最新的战略规划，拟将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予

以终止，将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及首次公开发行募资资金的结余资金，

用于投资“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沛县示范项目”，上述事项已经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年12月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同意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

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与“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并将

原计划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投资于“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宿松示范

项目”和“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灵璧示范项目”，上述已经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

额 
投入比例 剩余募集资金 

1 
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

沛县示范项目 
39,723.12 34,175.55 86.03% 5,547.57 

2 
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

宿松示范项目 
7,525.16 7,600.72 101%  

3 
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

灵璧示范项目 
35,274.18 28,816.29 81.69% 6,457.89 

合计 82,522.46 70,592.56 - 12,005.46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2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总额为 18,735,041.21 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为 914,392,969.86 元；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60,869,457.63 元。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结余金额转入 44,548,024.31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914,618,047.89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16,096,355.29 

三、募集资金使用 914,392,969.86 

其中：1. 置换了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 
11,017,960.77 

2. 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903,375,009.09 

四、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60,869,457.63 

五、募集资金实际余额 160,869,457.63 

六、差异 - 

差异原因：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一致。 

二、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说明 

（一）终止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沛县示范项目”

及“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灵璧示范项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项目

的募集资金使用和剩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

额 
投入比例 剩余募集资金 

1 
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

沛县示范项目 
39,723.12 34,175.55 86.03% 5,547.57 

3 
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

灵璧示范项目 
35,274.18 28,816.29 81.69% 6,457.89 



（二）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公司投资的生物质发电项目是国内较成熟的生物质发电技术，采用国内主流

的生物质发电设备，与风光发电不同，生物质发电需支付现金采购农林废弃物作

为燃料。因投产后受供应链影响，园区内用热企业减产及相续停产，造成机组实

际热效率低于设计热效率、单耗高于设计值等因素，加上国家发电补贴支付持续

滞后，企业经营需不断补入现金流量，企业融资难且财务成本高，企业经营困难、

资金补流缺口逐步增大。 

2021 年以来，受煤炭价格上涨、国内外经济低迷及生物质项目布置密集等

诸多因素影响，生物质燃料价格持续上涨，燃料供应量也无法保障。即使抬高收

购价格也无法保障燃料供应量与品质。燃料价格高位时，生物质发电度电燃料成

本高于上网电价，造成补贴不到位时连续运营资金缺口将会逐步增大且形成较大

亏损。上述问题已是近几年来生物质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上述行业背景下，沛县项目及灵璧项目将难以实现预期收益，经公司综合

考虑，决定终止沛县项目及灵璧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为保障生物质项目停运工作的有效落实，经董事会同意授权经营层根据生物

质燃料市场、供热单价、供热市场及绿电政策等情况，并结合各项目实际，实施

后续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沛县示范项目、灵璧示范项目择机停运、人员转岗、分

流安置、停运过渡期间资金保障、机组重启或处置等具体事宜。 

三、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及使用安排 

（一）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2021 年 11 月 15 日，科远智慧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科远智慧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远智慧能源”）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南通分行）购买的定期存款中 29,500.00 万元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质押，其中涉及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12,500.00 万元。 

合  计 74,997.3 62,991.84 83.99% 12,005.46 



科远智慧能源与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向江苏省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2022 年 7 月 8 日，南通市崇川

区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科远智慧能源的起诉。公司目前

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获立案受理，案号分别为（2022）苏 06

民终 5436 号 、（2022）苏 06 民终 5437 号。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案

件尚未进一步开庭审理。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暂无法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国耀、胡歙眉于2022年4月29日在《南京科远智慧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公开承诺 “对于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南京

科远智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总额2.95亿元的定期存款被非

法质押事项，如司法机关最终判决公司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民事责任，承诺方保

证弥补上述全额损失，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在上述募集资金质

押事项完结、取得相关最终司法判决结果并收回全部剩余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

收入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此后，相关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办理销

户手续。专户注销后，公司（及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子公司）与

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募投项目拟变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因此，同意该

募集资金项目调整及变更事项，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经营发展需要，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同意公司对

现有的募投项目予以变更，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科远智慧终止“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沛县示范项目”

及“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灵璧示范项目”的核查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

程序，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安排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周  寅 侯  卫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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